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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州万孚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药科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广州市黄埔区红山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天河区石牌街华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汕头市

潮阳区卫生健康局、汕头市潮阳区金浦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广州市荔湾区桥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清远市清城区洲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州市白云区均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广州市标准化促进会、深圳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中心卫生院、广州市越秀区白云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广州中医药大学顺德医院、东莞东华医院、南方医科大学第五附

属医院、汕头市中医医院、深圳市罗湖医院集团人民医院、广东省第二中医院、深圳市中医院、清远市

中医院、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何浩、黄仰銮、赵亚平、侯燕君、方小衡、黄少瑜、杨玉婵、王玮、胡悒萍、

黄枋生、郑铭涛、何丽珍、何永通、赖勇昌、戴俊琳、陈江玲、罗彩娟、黄晓萍、范银红、陈人生、陈

健英、邹晓妮、胡冀、周谋清、向东明、王琼、徐怡、周晓红、谢懿、龙丽洁、毛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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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诊室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发热诊室建设所需的空间布局要求、设备设施及人员配置、工作要求和运

行流程，为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建设发热诊室提供规范指引。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西医门诊部及诊所、基层妇幼保健机构、

基层中医医院、综合医院的儿科门诊和其他专科医疗机构等单位发热诊室的建设。 

本文件不适用于医疗保健机构发热门诊内的发热诊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标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

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

件。 

GB 15982  医院消毒卫生标准 

GB 18466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WS/T 367  医疗机构消毒技术规范 

WS/T 368  医院空气净化管理规范 

建标107-2008  乡镇卫生院建设标准 

建标163-2013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建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发热 fever 

人体体温升高超过正常范围，体表温度≥37.3℃或口温/肛温≥37.5℃。 

3.2  

发热诊室 infectious diseases-related fever consulting room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为防控急性传染病疫情而设立，专门用于排查具有流行病学史和/或

发热症状的疑似急性传染病病人的专用诊室。 

4 空间布局要求 

4.1 空间要求 

应配备至少一间诊室、一间隔离留观室，使用面积应符合建标107-2008和建标163-2013

的要求，在10m2以上。有条件的单位可在隔离留观室内设置独立卫生间。 

在能满足生物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可设置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室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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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条件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可根据需要，按发热门诊设置要求增加医疗用房，如候诊区、

治疗室、药房、检验室、放射检查室等功能用房并进行三区（污染区、潜在污染区、清洁区）

划分和管理，设置病人通道和医务人员通道。分区之间应有实际物理间断并设置缓冲间。 

应为发热患者设置独立卫生间。 

4.2 通风要求 

4.2.1 发热诊室的房间外窗应均能开启，保持自然通风和/或机械通风。 

4.2.2 发热诊室应通风良好，诊室空调或通风系统应独立设置。机械通风应为定向通风，

保证气流方向从清洁区到污染区。自然通风宜顺应冬季由北向南定向通风的规律，保证气

流方向从清洁区到污染区。 

4.2.3 发热诊室应设置在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内相对独立的区域，与普通门（急）诊有实际

物理隔离屏障，避免发热患者与其他就诊人员交叉。宜设在医疗保健机构冬季下风区，宜

设置独立的出入口。 

4.2.4 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室或区域应保证良好的自然通风或机械通风。 

4.3 标识要求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于普通门/急诊显著位置设置发热诊室引导标识，指引发热患者按

照既定行走路线抵达发热诊室就诊。 

5 设备设施要求 

5.1 办公和通讯设备 

应建立医生工作站等信息系统，可对接身份证读卡器、打印机，设置电话、传真等设

备。 

5.2 基础医疗设备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为发热诊室配备必要的基础医疗设备，如转运平车、护理车、仪器

车、治疗车、抢救车、输液车、污物桶（车）、转运轮椅、氧气瓶等。 

5.3 标本存放设备 

应配备与疫情防护级别要求相符的生物安全转运箱。 

5.4 医疗救治类设备 

应配备接触式体温计（水银柱或水柱式）、非接触式测温仪、电子血压计和血糖仪。有

条件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可配备输液泵、注射泵、加压输液泵、雾化泵、心电图机、监护仪、

除颤器、负压担架等设备和其他必要的急救设备。 

5.5 检验类设备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配备生化分析仪、血细胞分析仪、尿液分析仪、粪便分析仪、血凝

分析仪和血气/电解质分析仪。有条件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可配备免疫分析仪。 

5.6 消毒防护设备及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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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诊室应配备符合GB 15982、WS/T 367、WS/T 368要求的紫外线消毒灯或医用空气消

毒器、消毒药械和必需的防护物资，如各防护级别所需的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防

护面屏、防护眼罩、隔离衣、防护服等。发热诊室应配备符合WS/T 313要求的手消毒剂和非

接触式水龙头等手卫生设施。 

6 人员要求 

6.1 人员配备及岗位要求 

发热诊室应配备至少1名有一定临床经验的高年资医师和一定数量的、经过专门培训的、

能满足工作要求的医师，根据工作需要配备护士、导诊员、运输工及清洁工等专（兼）职工

作人员。 

6.2 人员的专业能力要求 

发热诊室医务人员应掌握相关传染病的发病特点、诊断标准、治疗原则、防护措施及消

毒隔离措施等知识，经培训并考核合格后上岗。 

6.3 培训要求 

发热诊室医务人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应经过岗前培训，培训要求包括： 

a) 医师、护士、导诊员、运输工、清洁工等工作人员均应参加本单位相关传染病防治

知识与技能的培训及考核。培训及考核相关记录应保存备查。 

b) 医师和护士应参加发热诊室岗前培训及考核，培训内容和形式按照国家、省、市卫

生健康行政部门的相关要求确定，内容应至少包括专业知识、工作流程、防护用品

的正确选择及使用。培训及考核相关记录应保存备查。 

7 工作要求 

7.1 预检分诊 

开设发热诊室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严格落实预检分诊制度，对所有就诊患者及陪护人

员进行发热症状及流行病学史筛查，发现高度怀疑传染病的患者应就地隔离，立即报告，并

规范转移到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保健机构就诊。 

发热患者应按要求佩戴口罩，保持手部清洁卫生。 

7.2 首诊负责 

首诊负责主要包括： 

a) 发热诊室应严格实行首诊负责制，不得拒诊、拒收发热患者； 

b) 发热诊室医务人员应严格落实标准预防措施，疫情期间应采取二级防护（医用防护

口罩、防护面罩或护目镜、手卫生、乳胶手套、工作服、隔离衣或防护服、工作帽、

鞋套），必要时采取三级防护； 

c) 接诊患者的医务人员应规范记录病历等医疗文书。                   

7.3 患者信息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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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热诊室应设立发热诊室登记表，实行实名制就诊，按照国家、省、市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规定的项目及内容进行登记，确保患者个人信息完整、准确。登记表由基层医疗保健机构

保存备查。发热诊室登记表参见附录A。 

7.4 治疗及转诊 

经发热诊室排查，对于无流行病学史且有明确病因（如常见病、多发病）引起发热的患

者，由本基层医疗保健机构予以相应治疗；对发热原因不明，或超出本基层医疗保健机构诊

疗能力的患者，应将患者转诊至就近的、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保健机构。 

7.5 就医指引 

疫情期间，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在入口处显著位置设置宣传栏或张贴指引壁报，公布本

县（市、区）设有发热门诊、发热诊室的医疗保健机构名单，指引发热患者优先选择前往就

近的、开设发热门诊的医疗保健机构就诊。 

7.6 院感防控措施 

发热诊室应严格落实各项院感防控措施。 

8 运行流程 

8.1 体温首测 

患者前来就诊时，预检分诊处工作人员应使用非接触式测温仪或红外测温仪进行体温首

测，并询问流行病学史。当体温≥37.3℃或近14天（或潜伏期）内有相应传染病流行病学史

时，应由专人引导患者经指定路线到发热诊室就诊。 

8.2 体温复测 

应使用接触式体温计对患者连续进行两次体温复测，记录最高体温并询问流行病学史和

临床表现，重点包括发病前14天（或潜伏期）内患者的旅行史和居住史、与其他人或有呼吸

道症状患者的接触史、生活或工作场所的聚集性发病情况，并详细填写发热诊室登记表，具

体参见附录A。 

8.3 核酸检测及其他实验室检测 

具备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条件的，应为发热患者采样送检，并及时追踪、反馈结果。 

不具备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条件的，对于无流行病学史且有明确病因（如常见病、多

发病）引起发热的患者，应指引其到就近的发热门诊进行核酸检测；对于有相应流行病学史

或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或呼吸道病原体抗原/抗体检测阳性的患者，应将其安置在隔离留观

室，由各县（市、区）指定医疗机构的工作人员对此类患者进行核酸检测。 

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应对发热患者完善血常规检测，有条件的基层医疗保健机构可对发热

患者进行感染相关指标（如 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血清淀粉样蛋白A等）检测和呼吸道病

原体抗原/抗体快速检测。 

8.4 疫情报告及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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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流行病学史或不明原因发热或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抗原/抗体检测阳性的患者，应

及时安置于隔离留观室，并立即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控部门，按有关规定做好登

记、报告和协助转运等工作，并形成发热诊室—发热门诊—隔离留观区之间的闭环管理。 

8.5 消毒 

消毒工作主要包括： 

a) 有流行病学史或不明原因发热或呼吸道病原体核酸/抗原/抗体检测阳性的患者转

诊后，应立即对发热诊室及相关区域进行终末消毒； 

b) 应按规范定时对发热诊室及相关区域的空气、地面、物表及仪器设备等进行消毒。 

8.6 医疗废弃物的处理 

发热诊室应对污水、污物等废弃物进行严格管理，确保符合相关卫生法律法规要求及符

合GB 18466、WS/T 367相关要求。疫情期间，发热诊室污水、医疗废物处置还应按疫情防控

的有关规定执行。 

8.7 运行流程图 

发热诊室运行流程图按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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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发热诊室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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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说明：一、表中的各个项目请务必填写齐全。二、有某症状和体征者，在相应项目上填“√”，否则打“×”。三、“流行病学史”按

下列标准填写序号：0 无，1 接触者中有肺炎，2 接触者中有发热，3 接触禽类或野生动物，4 从事新冠、非典、禽流感高危职业，5 接触过新冠

肺炎、SARS、MERS或禽流感患者，6 接触过高危人员或高危职业人员，7 近期有疫区、疫点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四、“白细胞数”、“淋

巴细胞数”、“血小板数”项中填写检验的数值结果，未检查者填“—”。五、“胸片”、“胸部CT”项中，不能排除新冠、SARS、MERS或

禽流感等改变标注“△”，有肺炎改变打“√”，无肺炎改变打“×”，未检查者填“—”。六、病人去向填序号：1本院隔离留观，2 本院住

院，3 转院治疗，4 居家隔离， 5 返家随诊，6 集中隔离。七、“发热呼吸道疾病”指具备发热≥37.3℃，并伴有呼吸道症状一项或以上者

（咳嗽、胸痛、胸闷、气促、流涕、咽痛等）。八、备注中可补充填写特定传染病流行病学史、症状、体征等信息，比如发病前14天去过新冠

肺炎疫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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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1 发热诊室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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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发热诊室运行流程图 

 

图 B.1 发热诊室运行流程图 

体温≥37.3℃或 14 天（或潜伏期）内

有相应传染病流行病学史 

专人引导经指定路线到发热诊室就诊 

体温复测，填写《发热诊室登记表》 

核酸检测 

具备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条件 不具备呼吸道病原体核酸采样条件 

  

发热原因

明确 

有相应流行病学史或

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 

采集核酸，

对症治疗，

反馈结果 

采集核酸，将患者安置

在隔离留观室 

对症治疗，指引患者

至就近的发热门诊

进行核酸检测 

将患者安置在隔离留观

室，由指定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进行核酸检测 

  

报告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疾控

部门，做好相关信息登记，协助转运 

对就诊区域进行终末消毒 

体温首测，询问流行病学

史 

体温正常及 14天（或潜伏期）

内无相应传染病流行病学史 

普通诊室就诊 

按相关规定处理医疗废物 

按相关规定处理医疗废物 

 

发热原因

明确 

有相应流行病学史或

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 

患者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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